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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17314.html） 

 

附錄 

 

总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的通告（2017 年第 187 号） 

 

   为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工作的管理和指导，进一步规范医疗器械注册申报和技术审评工

作，根据《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和《体外诊断试

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 号）有关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组织制定了《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见附件），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11 月 17 日 

 

附件 

 

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根据《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和《体

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 号）有关要求制定。注册单元

划分着重考虑产品的技术原理、结构组成、性能指标、适用范围及体外诊断试剂的包装规格等

因素。本指导原则包括有源医疗器械、无源医疗器械及体外诊断试剂注册单元划分的指导原则，

并列举了有关注册单元划分的实例，部分要求需结合相关的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或标准进行

综合判断。 

本指导原则是基于现行医疗器械注册申报工作实际情况制定的，随着法规体系的不断完

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认知水平的提升，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整。 

一、有源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 

（一）技术原理不同的有源医疗器械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二）技术原理相同，但产品主要结构、组成的不同对安全有效性有影响的相同种类有

源医疗器械原则上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三）当产品性能指标差异导致适用范围或作用机理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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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原理和设计结构相同，但产品适用范围有实质不同的相同种类有源医疗器械，

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五）与有源医疗器械配合/组合使用的无源类耗材原则上与该有源医疗器械划分为不同

的注册单元。 

（六）适用范围相同，需要配合使用但各自独立的有源医疗器械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

册单元。体外诊断设备以系统申报的情况例外。 

（七）有源医疗器械附件与连接使用的主机原则上作为同一个注册单元申报。对于单独

注册的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的附件，不同预期用途的附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有源和

无源附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如果有源和无源附件在同一个无菌包装内，原则上划

分为同一注册单元。 

（八）适用范围、产品性能和结构组成基本相同的不同型号医疗器械，原则上划分为同

一注册单元。但如果各型号间在适用范围、性能、结构方面差异较大，则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

元。 

（九）产品名称相同，技术原理不同的同类体外诊断仪器，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

元。 

（十）模块化体外诊断仪器，单一功能模块产品与全部功能模块产品，原则上划分为不

同的注册单元。 

（十一）在同一包装中包含多项检测功能，用于特定仪器，具有特定适用范围的器械，

以与产品相关的适用仪器名称或者其他替代名称进行命名，产品以组合形式存在，原则上划分

为同一注册单元。 

二、无源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 

（一）技术原理不同的无源医疗器械，原则上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二）产品结构组成方面 

1.含药（活性物质）与不含药（活性物质）的医疗器械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2.因表面处理方式或表面结构不同而影响产品安全有效的，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

元。 

3.产品主要材料、适用范围相同，但是性状不同而影响产品安全有效性时，原则上划分为

不同的注册单元。 

4.与无源医疗器械配合使用的有源组件原则上与无源医疗器械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三）产品性能指标方面 

1.产品结构组成或加工处理方式不同而导致产品性能指标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注

册单元。 

2.因一次性使用或重复使用导致产品性能指标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3.因灭菌方式不同导致产品性能指标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4.产品的关键组件结构差异导致适用范围和/或性能要求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注册单

元。 

5.产品的主要材料、结构组成、适用范围相同但与其固定使用的产品不同，且能够导致产

品性能指标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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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生物源类产品，原材料来源的生物种类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四）产品适用范围方面 

1.产品结构组成或加工处理方式不同而导致产品适用范围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

注册单元。 

2.产品的关键组件结构差异导致适用范围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3.产品的结构组成、主要材料相同但是适用范围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4.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不同导致适用范围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5.产品使用方式、作用部位不同而导致适用范围不同时，原则上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五）其他 

对于配合使用、以完成同一手术/护理目的的工具组合可以作为同一注册单元进行申报。

当存在不同管理类别的工具合并申报的情形时，以最高风险产品的管理类别为准。 

三、体外诊断试剂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 

（一）体外诊断试剂的注册单元原则上为单一试剂或者单一试剂盒，一个注册单元可以

包括不同的包装规格。单一试剂盒是指用于完成某项或某一类检测所使用的所有试剂或部分试

剂组合成的试剂盒存在形式，单一试剂是指组成试剂盒的所有以单独形式存在的试剂组分。根

据需要，单一试剂盒或单一试剂均可以作为独立的注册单元申报，试剂盒的类别以其预期用途

涉及的最高类别确定，单一试剂的类别根据其自身预期用途确定。 

（二）特定被测物的试剂（盒），如包含不同的包装规格，不同规格间仅试剂组分装量或

检测数有差异，原则上划分为同一注册单元。 

（三）特定被测物的试剂（盒），如包含不同的包装规格，不同规格间除试剂装量或检测

数的差异外，适用于不同的仪器机型或产品形式不同，原则上划分为同一注册单元。 

（四）用于特定临床预期用途、包含多项被测物且检验原理相同的试剂盒，以与产品相

关的适应症名称或者其他替代名称进行命名，产品以组合形式存在，原则上可划分为同一注册

单元。多项联检试剂盒中被检物质限于对特定适应症有协同诊断意义的相关被检物质。 

（五）对于多项联检试剂盒不同的排列组合，原则上划分为同一注册单元。不同组合的

情形仅限于各单项的检测反应体系之间相对独立，不相混合的情况。但是单项检测试剂盒因产

品名称无法与多项检测试剂盒统一，不建议与多项联检试剂划分为同一注册单元。 

（六）校准品、质控品可以与配合使用的体外诊断试剂合并申请注册，也可以单独申请

注册。同一注册单元中可以包含校准品、质控品的不同水平。同一注册单元中可同时包括含校

准品、质控品的试剂盒和不含校准品、质控品的试剂盒。 

（七）同一注册单元应有统一的产品名称和标签。体外诊断试剂与体外诊断仪器不能作

为同一注册单元进行申报。 

 

附：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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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实例 

 

一、有源医疗器械 

1.磁共振设备、CT 机、X 射线类设备、监护仪、心电图机、内窥镜、激光治疗机宜划分

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2.半导体激光设备、二氧化碳激光设备、Nd:YAG 激光设备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3.空气加压氧舱与氧气加压氧舱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4.Q 开关 Nd:YAG 激光治疗仪与长脉冲 Nd:YAG 激光治疗仪，虽工作物质和波长都相同，

但因输出能量及输出方式的差异导致性能参数、预期用途不同时，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5.用于不同适用范围的心脏射频消融导管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6.不同适用范围的内窥镜，如关节镜与鼻窦镜、宫腔镜与腹腔镜等，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

单元。 

7.血液透析设备与配合使用的耗材（透析管路、透析器、灌流器等）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

单元。 

8.注射泵、输液泵与配合使用的注射器和输液器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9.眼科诊断类产品（如外接独立光源的间接检眼镜）与配合使用的治疗类设备（如眼科激

光光凝机）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10.高频电极可作为单独注册单元，也可与高频主机作为同一个注册单元。 

11.超声气压弹道碎石设备，最复杂型号同时具备超声碎石和气压弹道碎石功能，简化型

号仅具有超声碎石或气压弹道碎石功能，这三个型号可以作为同一个注册单元。 

12.体外冲击波治疗设备通过切换探头实现碎石和理疗功能的切换，对于通过结构组成简

化获得的仅用于碎石和仅用于理疗的设备，由于碎石和理疗属于不同的临床用途，宜划分为不

同的注册单元。 

13.血细胞分析仪、生化分析仪、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酶联免疫分析仪宜划分为不同的

注册单元。 

14.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采用直接化学发光原理和间接化学发光原理的产品，宜

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15.全自动医用 PCR 分析系统，具有单色荧光通道和多色荧光通道的产品，其性能指标存

在较大差异，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16.模块化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如减少生化或者免疫模块种类，则相应产品仅具有单

一功能模块，宜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或者“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命名。因产品名称不同，

故仅具有单一功能模块产品与全部功能模块产品，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对于模块化全自

动生化免疫分析仪，不增加模块种类，仅增加同型号的生化或者免疫模块数量，目的是提高检

测通量，而产品的产品名称、技术原理和适用范围均保持不变，性能指标相近。此种情况下，

宜作为同一注册单元。 

17.电解质/血气分析仪用电极包，与配套的电解质/血气分析仪和试剂盒共同使用，用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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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电解质或者血气项目的检测，对于多项检测功能不同排列组合形成的产品，宜划分为同一注

册单元。但是单项检测功能产品因产品名称无法与多项检测功能产品统一，不建议与多项检测

功能产品划分为同一注册单元。 

二、无源医疗器械 

1.凝胶颗粒尺寸不同的面部注射填充材料，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2.结构不同的人工晶状体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如一件式产品、三件式产品等。 

3.用途不同的接触镜护理产品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如多功能护理液、除蛋白酶片等。 

4.对于眼内填充物和眼用粘弹剂，化学成分或配比不同的产品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设计采用材料分子量或分子量分布不同的产品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5.生物发酵法和动物组织提取法生产的透明质酸钠制成的产品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6.钴铬合金支架、不锈钢支架、镍钛合金支架、聚乙烯支架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7.材料成分与特性粘数不同的高分子支架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8.支架/球囊中所含与产品主要性能相关的涂层成分、涂层配比、药物/涂层配比或高分子

材料成分与特性粘数等不同的产品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9.支架中所含药物成分、药物配比等不同的产品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10.不可降解支架和可生物降解/吸收支架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11.覆膜支架中覆膜材料不同的产品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12.含可溶胀、可降解材料弹簧圈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13.光学设计不同的人工晶状体、角膜接触镜产品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如单焦、多

焦、环曲面或其组合等。 

14.无分支支架和带分支的血管内支架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15.顺应性、半顺应性或非顺应性球囊扩张导管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16.宫内节育器按照不同的产品结构（参考的不同的国家标准）、不同的铜的结构形式（如

铜丝、铜管、铜粒等）、不同的金属成分、不同的铜表面积、带有或不带有硅橡胶部件等宜划分

为不同注册单元。 

17.临时滤器、永久滤器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永久滤器中的可转换滤器、可回收滤器、

不可回收/转换滤器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18.脑脊液分流器与其配合使用的电磁调压系统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申报。 

19.植入位置不同的人工晶状体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如后房，前房等。 

20.腹主动脉、胸主动脉支架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21.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外周动脉球囊扩张导管、主动脉球囊扩张导管、主动脉瓣球

囊扩张导管和二尖瓣球囊扩张导管宜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22.体外辅助生殖用液体类医疗器械，不同配比（浓度）产品宜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三、体外诊断试剂 

1.尿微量白蛋白检测试剂盒（免疫比浊法），包括 30 人份/盒、50 人份/盒，两个包装规格

分别适用于不同仪器机型，宜划分为同一注册单元。 

2.条形和卡型吗啡检测试剂（胶体金法）宜划分为同一注册单元。 

3.乙肝病毒五项联合检测卡（胶体金法），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血浆中的乙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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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抗原、表面抗体、e 抗原、e 抗体、核心抗体，对特定适应症有协同诊断意义，宜划分为同

一注册单元。 

4.毒品检测试纸条，五项联检试纸条和其中三项联检试纸条可作为同一注册单元。无论是

五项联检还是三项联检，其单项检测之间相对独立互不干扰，不同联检试纸之间性能不存在差

异，如作为同一注册单元，申请时提交所有五项检测的技术资料能够涵盖所有产品。应将产品

名称统一为与产品相关的适应症名称，如命名为“多项毒品联合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芯

片杂交法的多项检测试剂、每个被检物（待测基因）单管反应的 PCR 方法的多项检测试剂，同

样可以将不同组合作为同一注册单元。 

5.试剂盒与校准品、质控品宜作为同一注册单元的情况：C 反应蛋白检测试剂盒（透射比

浊法），不含校准、质控，可以作为单独的注册单元；C 反应蛋白检测试剂盒（透射比浊法），

盒中除检测试剂外也包括相应的校准品和/或质控品，可以作为单独的注册单元；上述两种合

并，可以作为同一注册单元；单独的校准品或质控品（可以包含不同水平）可以作为单独的注

册单元。 


